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致：温州市中心医院
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符合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并承诺如下。
一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二、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本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

供应商名称（签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

年    月    日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致：温州市中心医院
我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以我方的名义参加“温州市中心医院                ”项目的响应活动，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响应、评审、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。

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。

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，本授权书一直有效。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。

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，特此委托。

被授权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职    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     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
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
供应商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署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报价单

项目名称：温州市中心医院不干胶纸采购

	序号
	品名
	产品要求
	单位
	年预估数量
	报价
	单项年预估总价
	最高限价（元）

	1
	不干胶纸
	100*55 800张/卷
	卷
	10
	    元
	    元
	15

	2
	不干胶纸
	50*30（单排） 1000张/卷
	卷
	300
	    元
	    元
	6

	3
	热敏不干胶
	热敏60*40mm  500张/卷
	卷
	800
	    元
	    元
	7.5

	4
	热敏不干胶（粉红色）
	热敏50*30粉红色 1000张/卷
	卷
	30
	    元
	    元
	18

	5
	不干胶纸
	热敏60*80  600张/卷
	卷
	4000
	    元
	    元
	14

	6
	不干胶纸
	亚银80*50  600张/卷
	卷
	10
	    元
	    元
	50

	7
	不干胶纸
	60*40(耐高温高压）500张/卷
	卷
	60
	    元
	    元
	15

	8
	不干胶双排艾利合成条码打印纸
	33*24MM  3400张/卷
	卷
	30
	    元
	    元
	30

	9
	不干胶四排热熔条码打印纸
	25*20MM  9000张/卷
	卷
	20
	    元
	    元
	26

	10
	不干胶
	80*80  500张/卷
	卷
	80
	    元
	    元
	12

	11
	不干胶
	热敏50*30（单排） 1000张/卷
	卷
	1500
	    元
	    元
	7

	12
	不干胶
	热敏50*30双排 2000张/卷
	卷
	600
	    元
	    元
	19

	13
	热敏不干胶
	80*50  220张/卷
	卷
	600
	    元
	    元
	6

	14
	不干胶纸
	25*20（三排）  7500张/卷
	卷
	5
	    元
	    元
	20

	15
	不干胶
	热敏80*80  500张/卷
	卷
	50
	    元
	    元
	19

	各项物资按年预估数量计算年预估总价的总和：
	        元

	注：1、报价应已包括运输、装卸、保险、税费等一切费用，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
单项年预估总价=年预估数量*报价。

3、年预估数量为预计数量，供应商根据买方实际需求分批供货，不得对医院采购产品数量提出任何要求，具体结算金额按实际采购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。

4、配送地点，根据医院要求配送到指定院区指定地点，其中温州市中心医院有多个院区，供应商自行了解或者咨询采购单位联系人。

5、合同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，如合同期内本项目采购金额达采购预算（温州市中心医院预算8.5万元，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1万）也视为合同期结束。在合同期满之前，乙方达到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、服务质量令甲方满意，经甲乙双方协商并通过甲方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可续签1年，最多和续签2次，甲方具有决定权。合同期间如遇政策性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则合同自行终止。
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
供应商名称（签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
日 期：__________________
